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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日本防范和打击海盗对策研究

史 春 林

(大连海事大学 人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摘  要 ] 近十年日本商船受到海盗威胁比较严重,因此日本高度重视防范和打击海盗问题,建立了以日本为

主导的亚洲反海盗合作机制,并派军舰参加了在索马里和亚丁湾海域的护航行动。日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对

维护海运安全起到一定作用, 但由于日本是受5和平宪法 6约束的 /非正常国家0,其热衷打海盗的背后还有着

更加深远的战略目的, 需要加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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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远洋航线可以说是四通八达, 但对日

本来说至关重要的远洋航线是西南航线, 即从冲

绳群岛和台湾两侧海域,经南中国海,在马六甲海

峡与连接西欧、非洲的亚欧、亚非航线衔接。这条

航线约占日本海运总量的 80% ,被称作日本海上

生命线。而这条航线却是海盗多发区,当今全球

五大公认海盗多发区集中在西非海岸、索马里半

岛附近水域、红海和亚丁湾附近、孟加拉湾沿岸和

整个东南亚水域, 特别是近十年号称 /海盗集散

地 0的马六甲海峡以及号称 /海盗天堂0的索马里

和亚丁湾海域的海盗活动对日本船只造成的威胁

比较严重,因此日本高度重视海盗问题,并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防范和打击海盗。本文拟就日本防范

和打击海盗对策的主要内容及其作用和主要目的

做一全面阐述。

  一、近十年海盗对日本商船的威
胁及其危害

  总的来看, 日本商船可以说是海盗袭击的

/重灾户0,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商船的数量和货

运量都是国际航运的主力, 遭遇海盗袭击的可能

性较大。另一方面是由于日籍船舶技术比较先

进,船上配员很少, 容易攻击, 再加上运送的东西

比较值钱,而且船员和船舶公司又比较富有,这样

人少钱多的日本船便成了海盗的首选目标, 特别

是东南亚和索马里海盗接连不断 /光顾 0日本船,

给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在东南亚海域, 如 2000年 2月 23日一艘满

载 6 000吨棕榈油的日本 /环球火星 0号货船在马

来西亚管辖的马六甲海峡内遭海盗劫持, 海盗把

18名船员赶上救生艇后, 将货轮开走。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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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日本 /彩虹0号货轮刚驶出印度尼西亚的一

个港口就被海盗劫持,海盗将船员扔在救生筏上,

随后驾船逃走。2005年 3月 12日一伙海盗在马

来西亚槟城的外海洗劫了日本货轮 /MT特里 )

苏木都剌0号,船长和轮机长被挟为人质。接着 3

月 14日日本 /伊达藤 0号拖船在马六甲海峡西部

海域又遭这伙海盗袭击, 海盗抢走了装有 2万多

美元现金的保险箱,搜走了船员身上所有值钱的

东西, 最后还将船长和 2名船员绑架。 2005年 4

月 1日日本 /海洋桥 0号货轮在马来西亚巴生港

以北海域遭海盗袭击, 海盗抢走船上所有现金。

在索马里和亚丁湾附近海域,如 2007年 10月 28

日日本 /金毛利 0号商船在距索马里摩加迪沙港

约 15公里处海域遭海盗袭击。2008年 4月 21日

凌晨日本大型油轮 /高山 0号在索马里和也门之

间的亚丁湾海域遭海盗炮击, 致使船体左侧出现

一个裂口, 数千公升燃油外泄。 2008年 7月 20

日日本 /斯特拉 #马丽丝 0号货轮在索马里港口

阿卢拉附近遭海盗劫持,海盗向船主索要 350万

美元赎金。之后在 8月 21日、10月 28日、11月

10日、11月 15日日本又有 4艘货轮在索马里和

亚丁湾海域遭海盗劫持。

海盗袭击和劫持给日本航运公司造成极大的

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如果海盗武装袭击的是油

船或化学品船的话, 还会造成严重的海上污染。

另外, 海盗袭击还导致经过海盗多发区商船的海

运成本提高,如造成保安和保险费用增加,而绕行

则会延误船期和增加燃料费用, 进而形成一个非

关税壁垒,影响日本在海外的贸易。如果海盗与

恐怖主义、走私贩毒、武器扩散、人口贩卖等勾结

到一起,会对日本的海上通道安全构成前所未有

的挑战,因此近十年日本对海盗问题非常关注,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防范和打击海盗。

  二、日本防范和打击海盗的对策

  日本对防范和打击海盗可以说是既有意愿又

有能力,从 2000年起日本通过与东南亚国家合

作,初步建立了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反海盗合作

机制。 2008年以来又颁布了 5处罚与应对海盗行

为法6, 派兵到索马里海域护航, 进一步扩大了防

范和打击海盗的范围。

第一,高度重视防范和打击海盗问题。

一是高额悬赏捉拿海盗, 如 2000年 /环球火

星 0号货轮被海盗劫持后, 船主以 10万美元作为

悬赏, 希望能够获取有关重要信息。

二是运用高科技手段防海盗,如日本基金会

研发了一种名为 /虎之门0的报警系统, 并在 2000

年以后开始在一些货轮上使用。当海盗把攀登用

的钩子甩上船时,该系统会立即发出警报信号,并

接通大功率探照灯,使海盗无处遁形,这样海盗就

会在第一时间被发现。不久日本邮船公司又开发

了 /海上劫持警报与船舶追踪系统 0, 它每天 6次

发送信号,报告船只的具体情况。若船只被劫,它

会通过电子邮件和移动电话及时发出警示。

三是加强对海盗问题的研究,如 2001年 2月

日本外务省召开了 / 21世纪海洋国家日本的外交

政策0研讨会, 研讨会主题之一就是如何应对海

盗问题,从法律和国际政治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

四是成立防海盗的机构,如 2007年 1月 4日

日本海上保安厅成立了海盗对策室,作为防范和

打击海盗的专门机构。

五是敦促和参加国际海事组织反海盗活动,

如 2002年 4月日本一艘货轮遭海盗劫持后,日本

敦促国际海事组织 ( IMO)立即采取措施防范和打

击海盗。这样 4月 28日至 5月 2日国际海事组

织在第 86次法律委员会会议上,同意将有关反海

盗问题列入法律委员会未来会议的议程。另外,

国际海事委员会 ( CM I)和国际海事组织秘书处还

决定建立国际海事组织成员的法律系统, 目的是

准备一个在未来发生船舶遭海盗袭击时可以引用

的指南,日本递交了建立法律系统的报告。

第二,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反海盗合作

机制。

一是主持或参加防范和打击海盗的国际会

议。早在 1999年 11月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东

盟 ) 日本首脑会议上, 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就首次

提出东南亚国家合作打击海盗的建议, 并提议

2000年在东京召开亚洲国家反海盗对策国际会

议,该提议得到与会各国首脑的认同。 2000年 3

月 6~ 11日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海事组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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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先在新加坡召开了预备会议, 就有关反海盗问

题进行讨论。4月 27日来自亚洲 17个国家和地

区的代表参加了在东京召开的亚洲合作打击海盗

及武装劫船国际会议, 并建议召开各国海上警备

机关专家会议以讨论具体的实施办法。为贯彻这

次会议精神, 2000年 5月 1 ~ 2日有关国家的海

防官员在东京就打击海盗问题举行了为期两天的

会议。 12月 15日由日本财团赞助, 有关国家的

专家又聚在马来西亚共商合作、加大力度联合打

击海盗活动的大计。根据 2000年日本首相森喜

朗的提议, 2001年 10月 4~ 5日在东京由日本外

务省再次主持召开了亚洲合作打击海盗和武装劫

船国际会议,来自亚洲 17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

席了这次会议, 同意就打击海盗建立区域合作机

制。2001年 11月在文莱举行的东盟 / 10+ 30首

脑会议上,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提议召开 /政府

专家作业部会 0, 商讨制定一个法律框架以更加

有效地打击海盗、促进区域合作。为此, 2002年 3

月 12日有关国家的海洋专家聚在东京,讨论在该

地区打击海盗的方式。2002年 7月 7~ 9日在东

京召开了第三次亚洲合作打击海盗及武装劫船国

际会议,会上日本提出了一个打击海盗的政府间

协定草案,主要内容是要成立一个海盗信息中心。

二是主持制定5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

合作协定 6。 2000年 4月在东京召开的第一次亚

洲合作打击海盗及武装劫船国际会议上通过了5亚

洲海盗对策挑战 20006文件, 2001年 3月形成了倡

议各国在防范和打击海盗方面加强合作的5东京宣

言6。在此基础上, 2001年 10月在东京召开的第

二次亚洲合作打击海盗和武装劫船国际会议上,日

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正式倡议缔结5亚洲地区反海盗

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6。2002年 7月 10日在东京

召开了亚洲打击海盗区域合作协定制作之第一次

政府专家工作部会,就区域合作框架 ) ) ) 打击海盗

协定的制作工作进行协商。后经反复外交磋商,

2004年 11月 4日来自亚洲 16个国家和地区的代

表在东京缔结了 5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

协定 6 ( RECAAP), 并于 2006年 9月 4日正式生

效,这样日本主导的亚洲地区第一个政府间反海盗

合作机制通过区域协定的方式固定下来。该协定

确立了亚洲地区成员国在打击海盗问题上的信息

共享、海上执法能力的建设与合作的安排等方面的

原则,并对 /海盗行为0与 /武装抢劫船舶0的定义

以及缔约国的权利与义务做了明确的规定。日本

驻新加坡大使认为该协定 /必将为打击亚洲、尤其

是马六甲海峡的海盗行为做出主要贡献,成为亚洲

区域合作的典范。0 [ 1]

三是领导成立反海盗信息共享中心。根据

5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 6有关组

织机构的规定, 亚洲 /反海盗信息共享中心 0

( ISC)于 2006年 11月在新加坡成立,成为永久性

反海盗活动的前哨,标志着本地区海上非传统安

全合作机制全面启动。该中心首任执行主任是日

本外交官伊藤嘉章,另有一名海岸警卫队官员辅

佐,负责该中心项目部事务。2005年 9月 4日日

本政府宣布将负担该中心的部分运营费用, 并在

2006年列入 4 000万日元预算。

四是主动与有关国家交换意见并提供打击海

盗的技术培训和武器装备。 1.在意见交流方面,

2000年 9月日本政府向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

坡和印尼分别派遣由外务省、运输省以及海上保

安厅官员组成的 /海盗对策政府调查团 0,就防范

和打击海盗问题与有关国家交换了意见。 2.在技

术培训方面,一方面从 2000年开始向亚洲有关国

家派遣巡视船开展联合训练,如 2002年 8月 1 ~

16日日本海上保安厅派巡视船 /瑞穗0号到文莱,

和文莱警察进行联合训练。另一方面从 2001年

起日本海上保安厅每年都要举办打击海盗等海上

犯罪的研修班, 培训亚洲有关国家的海上警备人

员。3. 在装备提供方面, 2006年 6月 13日日本

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向印尼提供总价值约

19. 2亿日元的 3艘巡逻艇, 以支持印尼打击海盗

的行动,这是日本首次利用政府开发援助 ( ODA )

向国外提供武器的一项重大举措。

五是与有关国家举行打击海盗的联合演习。

2000年 11月 8日日本海上保安厅派出 1艘巡逻

艇到印度,举行了两国历史上首次反海盗联合演

习。此后,日本分别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

尼、文莱、新加坡等国家举行了类似的反海盗双边

联合演习。 2007年 2月 2日日本海上保安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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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和泰国海事警察部门在泰国领海内举行

了打击海盗的共同演习, 这是日本主导下的首次

多国反海盗演习。

第三,积极参加防范和打击索马里海盗的活动。

一是提出5日本应对索马里附近海域海盗行

为的建议6。 2008年为应对日益猖獗的索马里海

盗, 11月 18日日本综合海洋政策研究本部向内

阁总理大臣麻生太郎提交了 5日本应对索马里附

近海域海盗行为的建议 6。该建议强调: 为确保

日本国家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 ) ) 海洋通道安全,

同时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应合作的观点出发,

国家应该积极地参与打击在索马里海域多次发生

的海盗行为活动。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 日本应在联合国安理会、联大会议以及其

他国际会议上, 更积极地要求国际社会参与防止

索马里海域发生的海盗行为。

2. 日本应该派遣海上自卫队的舰艇等赴索马

里海域打击海盗行为,并且应尽快实施。

3. 国际社会应增加对索马里复兴的支援, 以

稳定索马里国内人民的生活和治安。

4. 日本在印度洋由海上自卫队舰艇承担的补

给活动是保障海洋安全的国际合作活动, 应继续

坚持。

5. 本建议中提及的措施不限于索马里海域的

行为, 必要时也应适用于其他区域。为此,应首先

派遣海上保安厅的船舶予以应对。

6. 联合国安理会应发挥首要的作用, 包括采

取国际和平执行活动或执法活动。[ 2]

二是派兵到索马里和亚丁湾附近海域护航。

由于日本是受5和平宪法 6约束的国家, 日本出兵

索马里经过了一番 /低调 0但却 /精心 0的铺垫与

准备。 2008年 12月 25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表

示,日本有意向索马里海域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

并应为此修改相关法律。 12月 26日中国舰队出

发赴亚丁湾护航后的第二天, 日本 5读卖新闻6发

表了题为 5向索马里海域迅速派遣海上自卫队 6

的社论,呼吁日本政府也应迅速向索马里海域派

兵,麻生太郎随即命令防卫相滨田靖一着手讨论

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船事宜。 2009年 1月 14日日

本自民党召开国防联席会议讨论向索马里海域派

兵问题。2月 2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决定, 当政府

发出有关赴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的海上警备行动

时,将派 2艘舰艇出征索马里海域。 2月 8日日

本防卫省调查团出访亚丁湾周边国家,考察有关

派兵的事宜。到这个时候, 马来西亚、巴基斯坦、

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国家都已分别提出派军舰到

索马里海域护航的问题。这样在日本也不能落后

的呼声中, 3月 13日日本麻生内阁会议正式下达

了派军舰前往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的命令。 3月

14日日本海上自卫队 2艘军舰便匆忙启程赴索

马里海域实施海上警备行动, 这是日本自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首次在海外担负海上护航和警备行

动。这两艘军舰与正在印度洋上执行反恐补给任

务的另外 2艘军舰,共同形成日本自卫队在印度

洋上的军事存在,采取两支编队交叉轮换机制。

三是制定 5处罚与应对海盗行为法 6。为了

给派遣日本海上自卫队军舰赴索马里海域护航提

供法律依据, 2008年 11月 20日日本政府拟就了

5海盗行为防止活动特别措施法案 6 (暂名 )的草

案。2009年 3月 13日日本内阁决定派海上自卫

队军舰赴索马里海域实施海上警备行动的同时,

向国会提交了5处罚海盗行为与应对海盗行为相

关法案 6。该法在 6月 19日最后通过,通过的法

案名为 5处罚与应对海盗行为法 6, 于 7月 24日

正式生效,主要内容有:

1. 制定目的:鉴于确保日本经济社会及国民

生活中船舶航行安全的重要性, 兼顾 5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 6的宗旨, 为合适而有效地处罚和应对

海盗行为规定必要事项, 以求维护海上公共安全

与秩序。

2. 海盗行为及其处罚: 海盗行为是指船员

(除军舰等外 )或乘客为私人目的, 在公海 (包括

专属经济区 )或日本领海 (包括内水 )从事以下行

为: ( 1)掠夺船舶和控制航行; ( 2)掠夺船舶内的

财物等; ( 3)掠夺船内人员; ( 4)强迫人质; ( 5)以

上述行为为目的的入侵和破坏船舶、明显地接近

其他船舶、备凶器航行。对海盗行为的处罚:对实

施 ( 1) ~ ( 4)行为者, 处无期或 5年以上的徒刑,

如使人负伤则处以无期或 6年以上的徒刑; 如使

人死亡则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对实施 ( 5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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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和破坏船舶和明显地接近其他船舶行为者处

以 5年以下的徒刑,对备凶器行为者处以 3年以

下的徒刑。

3. 关于海上保安厅应对海盗行为的措施: 除

海上保安厅人员可根据5警察官职务执行法 6第 7

条的规定能使用武器外, 如果在制止正在进行的

( 5)项中明显地接近其他船舶时, 不遵守其他的

制止措施,并在继续实施上述行为,有充足的理由

认定无其他手段时,则在必要时可根据事态的发

展合理地使用武器。

4. 关于自卫队应对海盗行为的措施: 防卫大

臣认为特别必要时,在得到内阁总理大臣的许可

后可命令实施应对海盗行动。如果希望得到许

可,应向内阁总理大臣提出应对的必要事项 (紧

急时只要通知行动的概要 )。在提出应对的必要

事项中, 应记载实施应对海盗行动的必要性、区

域、部队的规模、期间以及其他重要事项。内阁总

理大臣在认可实施海盗行动以及完成海盗行动时

应向国会报告。在武器使用方面, 准用 5海上保

安厅法 6的规定、5警察官职务执行法 6第 7条的

规定。[ 2]

  三、日本防范和打击海盗对策评价

  众所周知,日本是四面环海的群岛国家,国土

面积狭小,资源和能源匮乏,需要从国外采购原材

料并从海上输入本国, 然后又要利用海上通道把

商品输往世界各地。因此日本拥有四通八达的远

洋航线以及庞大的远洋货运船队和远洋捕捞船

队,进出口海运量占世界海运总量的 20% 左右,

经济对外依存度极高。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外向型

经济决定了日本时刻关注着远洋航线的安全问

题,特别是把东南亚海域、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的

海上通道看作海上生命线。但近十年日本船只在

东南亚和马六甲海峡海域以及在索马里和亚丁湾

海域却屡遭海盗洗劫, 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统计显

示, 2008年日本海运公司船只遭海盗袭击的次数

共计 12次,比 2007年多 2次。按遭袭海域看, 非

洲和东南亚地区各有 5次, 印度海域有 2次。其

中,非洲地区 5次中的 3次是发生在索马里海域

亚丁湾, [ 3 ]因此日本防范和打击海盗的对策是确

保海上运输线安全所采取的主动措施,其首要和

直接目的就是保护日本商船, 以消除经济安全的

后顾之忧。如针对东南亚海盗问题, 2005年初日

本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强调: /希望在马六甲海

峡上航行的船只获得至高安全的保障,尤其是输

送燃油到日本的油槽船。0 [ 4]针对索马里海盗问

题, 2009年 1月 5日日本船主协会会长前川弘幸

(川崎汽船公司社长 )为维护航运公司的利益特

地前往首相官邸, 请求首相麻生太郎立刻派遣海

上自卫队舰船保护航运安全。对此, 1月 7日麻

生太郎在答记者问时称: /从保护日本民众财产

的角度出发,在中国等国均派海军前往的情况下

考虑日本能够做些什么非常重要。0 [ 3]

而且日本防范和打击海盗对策在实践中取得

一定成效,特别是日本运用双边和多边外交方式

主持制定的 5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

定 6及其确定的亚洲反海盗合作机制效果较明

显。它运用新颖手段解决地区面临的非传统安全

威胁问题,对维护海上安全、地区稳定具有一定的

积极意义。在该机制作用下, 再加上其他因素综

合影响,曾猖獗一时的马六甲海峡海盗最近几年

已略为平静,而且该机制还对推动整个国际社会

防范和打击海盗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 5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

定 6是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在 1994年生效以来,

世界上第一个专门打击海盗和武装抢劫船舶的多

边协定,有助于贯彻实施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的

有关规定。

第二, 5联合国海洋公约 6只规定了海盗行为

的定义,而 5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

定 6还新增加了 /武装抢劫船舶 0的定义, 弥补了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规定的不足, 扩大了打击海

盗的范围,避免了因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6规定不

足而导致犯罪分子逃脱处罚的窘境,有利于国际

刑法的发展与完善。

第三, 5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

定 6为其他国家防范和打击海盗提供了一个范

式,如 2009年 1月 26日国际海事组织在吉布提

召开了由 17个国家参加的高层领导会议,以 5亚

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 6为蓝本,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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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5关于打击西印度洋及亚丁湾地区海盗和海

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守则6。

第四 , 该机制建立了一个地区性的国际组

织 ) ) ) /反海盗信息共享中心 0,该中心具有常设

性与专门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国际社会

缺乏专门打击海盗的国际组织的不足。正因为如

此,该机制得到了一些重要国际组织的认可,如东

盟地区论坛在 2005年 10月举行的建立信任和预

防外交会议上,国际海事组织 2005年 9月在雅加

达举行的马六甲海峡会议和 2006年在吉隆坡举

行的国际会议上以及 2005年 11月 29日联合国

第 60次全体大会上都充分肯定了 5亚洲地区反

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 6在打击海盗和武装劫

船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2009年 1月 26日国

际海事组织秘书长 E fth im iosM itropou los先生在吉

布提召开的由 17个国家参加的高层领导会议上,

再一次充分肯定了 5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

合作协定6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从上面的论述中, 可以看出日本对海盗问题

的关心重视也属正常, 而且防范和打击海盗的效

果明显。但日本作为一个受 5和平宪法 6 /紧箍

咒 0约束的 /非正常国家0, 动用政治和外交资源,

甚至违宪将军队送向海外参与打击海盗活动, 并

非日本所标榜的参与国际合作、履行国际义务,维

护海运安全这样一个单纯目的, 背后还有着多重

更加真实的政治意图和更加深远的战略目标:

第一,力图突破 5和平宪法 6束缚,实现向海

外派兵合法化。日本认为海盗问题是可以用来提

高日本海外地位的工具, 且可进一步使日本的安

全政策 /规范化0,海盗威胁的存在是他们证明派

遣军队到海外合法的一个机会, 从而为今后的行

动开了先例。[ 5 ]日本由于受 5和平宪法 6的约束,

不能拥有海军参与集体自卫性质的多边安全合

作。因此日本首先从防范和打击东南亚海盗作为

切入点,一方面通过与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家进行

联合海上军事演习、提供技术援助、组建联合巡逻

队等造成日本在马六甲海峡事实上的军事存在,

使海上自卫队取得在东南亚海域活动的合法性,

为海上自卫队军舰任意游弋亚太海域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通过建立亚洲反海盗合作机制向东南亚

地区推行日本多边外交战略, 承担应对非传统安

全威胁的重任,逐步改变日本的外交形象。在此

基础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以实现其主导亚洲地

区安全合作的目的。[ 6 ]但历史表明, 国际安全合

作机制一旦被强权所左右控制, 不仅无益于地区

和平, 反而可能成为大国恃强凌弱的工具。

而这次索马里海盗问题再一次成为日本突破

宪法限制,实现向海外派兵的 /合理0理由。 2009

年 3月日本一开始派遣海上自卫队赴索马里海域

名义上是根据5日本自卫队法 6所采取的 /海上警

备行动 0。在日本现行法律下, 向海外派遣自卫

队一般需要专门制定授权法律, 但 /海上警备行

动 0只需防卫大臣做出有必要出动自卫队的判断

并发出命令,经首相认可就能启动。 2009年初日

本首相麻生太郎表示: /海盗是强盗,并非战争行

为,也不是国家。被强盗袭击了必须要反击。0 [ 7 ]

其言外之意,打击海盗不属于宪法禁止的在海外

行使武力的行为 。但依照 5自卫队法 6, /海上警

备行动 0仅限于保护悬挂日本国旗或搭载日籍人

员的船只,并且日舰仅在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难的

情况下才可使用武器。而且一般来说,如果海盗

在公海上对日本船舶的攻击还没有达到有组织和

有计划的程度,则根据日本宪法,自卫队无法使用

自卫权。针对公海上的海盗行为, 在平时 (非战

争状态 )应主要由海上保安厅承担 /平时海上警

察行动 0。如果海上保安厅对海盗行动无法应

对,则自卫队可根据 5自卫队法6第 82条的规定

才可实施 /海上警备行动 0。但 2009年 7月 24日

5处罚与应对海盗行为法 6生效后, 一方面使日本

海上自卫队军舰获得了授权保护他国船只和人员

的权力,扩大了保护船舶的范围。另一方面放宽

了武器使用标准, 即对实施海盗行为的船舶提出

停止命令时也可使用武器,这样 5和平宪法 6再一

次被日本当局弱化和无视。对此,有媒体评论说:

/这个法案为自卫队走出国门进一步 -松绑 . , 可

形象地表示为海上自卫队已获准了可 -随时出

海 .的通行证。并为自卫队借打击海盗之名, 主

动出击留下了 -法律空子 .。0 [ 8]这样, /专守防

卫 0的日本自卫队已经拥有了向海外派兵甚至开

火的权力,这是二战后日本军事力量真正意义上

)95)

史春林:  近十年日本防范和打击海盗对策研究



第一次独立自主参与国际事务, 海上自卫队已经

堂而皇之地走出国门, 在索马里海盗身上打响了

海外动武的第一枪。由此可见, 5处罚与应对海

盗行为法6进一步架空了 5和平宪法 6, 为日本海

上自卫队主动向海外派兵提供了法律依据, 使日

本政府拿到了避开国会监督、随时派兵海外的

/尚方宝剑0,暗合了日本相当一部分政治力量瓦

解和废除5和平宪法6的企图, 意味着日本向所谓

的 /正常国家 0又迈出了一大步。因此中国军事

专家提醒:借助这次世界范围的反海盗浪潮,日本

海上自卫队又一次以擦边球形式实施 /破宪 0, 进

行所谓的 /远洋护航0,这种情况在日本现在及今

后发展中将会不时出现,值得警惕。[ 9]

总之,日本热衷防范和打击海盗是借机寻求

确立独立自主的军事地位, 进而扩大舰队游弋范

围,推动向海外军事扩张, 如有的日本政客公开宣

称,如果东南亚国家无能力控制海盗的话,就不要

奢谈主权一类的废话, 赶紧让日本派舰船到马六

甲海峡和南海海域去巡逻, [ 10]这充分暴露了借

海盗之尸还军国主义之魂的真面目。

第二,参与大国博弈, 扩大地区影响。在东南

亚地区日本防范和打击海盗主要是为了谋求控制

马六甲海峡,在大国竞争中占据主动:一是达到牵

制中国的目的。马六甲海峡对于日本和中国而言

都是海上生命线的关键节点, 日本将马六甲海峡

视为其走向世界的大门, 防范和遏制中国崛起的

最远一道防线。因此,日本试图通过防范和打击

海盗谋求向马六甲海峡进行力量渗透,扩大日本

在东南亚的影响, 与中国争夺亚洲主导权。二是

暗含排斥美国的意图。马六甲海峡也是美国必须

控制的咽喉水道之一, 2003年 6月 1日美军太平

洋总部司令托马斯# B#法戈上将在新加坡召开

的亚洲安全会议上, 提出了在亚太地区实施 5地

区海上安全倡议 6 ( RM SI)的设想。 2004年 3月

法戈在国会作证时强调, 鉴于马六甲海峡日益猖

獗的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 美国正在考虑派遣特

种部队或海军陆战队进驻马六甲海峡。法戈这一

倡议引起了马六甲海峡共管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和印度尼西亚的高度警觉, 三国认为海峡的安全

应由海峡沿岸国负责。与美国这一露骨的表态相

比,日本则显得相对含蓄,通过提供巡逻艇、派员

培训、协助指导当地国家反海盗工作等同东南亚

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使自己历练成能够具有与

美国相匹配的影响力,为在亚洲建立一个真正由

日本主导的海上安全事务和地区安全框架打下基

础。三是密切了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对东

盟的平衡外交政策产生影响。日本防范和打击海

盗对策和外交活动 /正在冲淡东南亚地区十分敏

感的主权问题, 使日本较前更加容易进入东南亚

展开同国家安全相关的军事活动。0 [ 11]一方面日

本通过财政资助等配套措施, 使一些国家长期坚

持的主权至上观念发生变化。由于历史原因, 亚

洲国家对日本戒备心很强, 对日本提出的防范和

打击海盗的一些对策存有疑虑, 特别是对日本提

出的参加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联合巡逻活动

的要求强烈反对。日本深知马来西亚、印尼、新加

坡等国家对国家主权的敏感, 于是采取了以柔克

刚的做法,通过强化援助使这些国家立场有所松

动。如 2004年 12月初印尼与新加坡就马六甲海

峡安全问题达成新意向, 欢迎日本提供援助。

2007年 3月 13日在吉隆坡举行的加强马六甲和

新加坡海峡导航安全和环保的国际会议上, 日本

提出了分担海峡维护费用的建议, 受到马来西亚

等国家的赞扬。这样日本捷足先登,成为首个被

邀请参与海峡安全维护的国家, 巧妙回避了可能

来自本地区其他国家警觉等政治风险。而日本并

非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家,但现在日本却 /反客为

主 0,似乎已成为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管

理者。另一方面通过亚洲反海盗合作机制介入国

家主权。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规定, 海盗是指在

公海和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方对船舶、飞机、

人或财物实施攻击、抢劫等非法行为,但日本在此

基础上认为海盗还包括那些具有政治动机或者在

领海、专属经济区范围内发生抢劫和袭击的行为。

如果在一个国家管辖的范围内发生海盗案件, 该

机制介入必定涉及一国主权问题, 这为日本以防

范和打击海盗为名在政治上干涉别国内政找到了

借口。

在目前索马里海盗日益猖獗的情况下, 亚丁

湾吹响了各国海军集结号, 但在索马里这个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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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演的 /护航竞赛 /背后, 各国都有自己的战

略意图:美国主要是为了把索马里纳入反恐序列;

俄罗斯主要是为了恢复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 印

度主要是为了展示军事实力, 树立在印度洋的海

军强国地位。面对该地区大国之间的博弈, 一直

拥有 /大国志向0的日本自然不甘落后, 日本首相

麻生太郎曾强调: /作为海洋国家, 日本不能将海

盗问题置之度外, 将特别立法参与这项国际贡

献。0 [ 12]重返印度洋,在印度洋确保军事存在, 以

及扩大自卫队在印度洋的影响力, 是日本梦寐以

求的事情。因此借这次防范和打击索马里海盗不

仅可以寻求突破禁止在海外使用武力的理由, 而

且能展现大国形象,扩大国际影响,特别是实现向

印度洋的渗透: 一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在索

马里和亚丁湾海域行动中必须依靠周边国家港口

进行后勤补给, 这无疑会提升日本与这些国家的

军事联系。另一方面在护航行动中日本舰艇不可

避免地同美国以及北约国家舰艇进行情报共享,

并展开在海上联合追剿海盗的行动,这有助于强

化日本海上自卫队与这些国家联合作战的能力。

海盗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在面对海盗严重威

胁的情况下,日本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防范和打

击海盗本属正常现象, 但由于日本是一个受 5和

平宪法 6约束的 /非正常国家 0, 它以打击海盗为

名,力图突破 5和平宪法 6的束缚, 实现向海外派

兵合法化,推动向海外军事扩张,日本这一动向成

了各国打击海盗行动中的不和谐音符,不能不引

起世人的关注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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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s P reventative and Counter P iracyM easures in Last Decade

SH I Chun- lin

( Schoo l of Hum an ities and Socia l Sc iences, Da lian M ar itime Un iversity, Da lian L iaon ing 116026, China)

Abstrac t: On account of the p iracy threat that Japanese m erchandise sh ips w ere sub jec t to in last decade, the Japanese govern2

m ent has been very concerned to preventing and coun ter- attacking piracy, tak ingm easures like bu ilding a Japan- dom inated A2

sian anti- piracy coopera tive mechan ism and dispa tch ing its nava l fleet to escort nav iga tion in the Som a li seas and the Gulf o fA2

den area, wh ich have played the ir ro le in sa feguard ing nav igation. H owever, as Japan is still unde r its Constitution s' "pac ifist"

A rtic le 9, th is escor tm ission m igh t have long- range strateg ic im plications, wh ich m ust be close ly w atched on.

K eyW ords: Japan; preventing and counter attacking piracy; anti- p iracy cooperative m echanism; escort nav igation; strateg ic

im plic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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